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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9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工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9 

 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长城电工”）

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

子公司涉及诉讼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3】0051号）。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，组织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，对函件内容进行

逐项落实，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2023年 1月 19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水电

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近期发生重大诉讼案件 4

起，合计涉及金额约 1.27 亿元。其中一起为天水天传电力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天传电力）起诉国轩公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国轩公司）拖欠 0.41 亿元货款，案件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法院驳

回起诉，移交公安侦办。鉴于上述情况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13.1.1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信息。 

1.请公司补充披露天传电力与国轩公司涉诉交易的具体情况，包

括交易背景、交易对象、业务模式、往来金额和余额等，并结合业务

模式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备业务实质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。 

回复： 

为了拓展公司储能系统业务市场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水电气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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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传所集团”）的全资子公司天

水天传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传电力”），于 2021 年

3月 8日与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轩公司”）

签订了《广东清远阳山县 300MW 风光互补项目 37.5MW/45.9MWh 储能

系统的设备买卖合同》，合同金额 7370.10 万元，合同内容为国轩公

司向天传电力采购 15 套 2.5MW/3.06MWh标准储能系统集装箱。  

天传电力拟采购专业厂家电池簇或成品电池 pack，由天传所集

团自主研发软件系统、能量管理 EMS系统、电池管理 BMS 系统、监控

系统、温控系统，生产中控柜、汇流柜、储能变流器 PCS、房体，天

传电力系统集成后以成品的形式交付用户。 

天传所集团对储能系统集成进行了调研，调研后认为该储能系统

包含电池成组、电池系统集成、电池模组和电池簇结构设计、热设计、

能源管理系统等一系列涉及电池、电力逆变、结构、消防、能源管理

相关的系统集成和项目管理经验，实施该项目难度大，加之项目工期

紧和疫情影响，无法按照公司确定的系统集成方案实施该项目。因此，

为了该项目顺利交货，天传电力决定采用外购方式进行储能系统交付。 

2021年 3月 25日天传电力通过北京天瑞明达电气设备有限责任

公司（天传所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负责大宗物资采购，以下简称“北

京天瑞”）进行了设备采购招标。经北京天瑞招标，中标方为上海荣

华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荣华”），中标金额为 6949.99 万元。

上海荣华系国轩公司之前向天传电力推荐的一家设备供应商，国轩公

司向天传电力出具了承诺函，承诺“如天传电力选择上海荣华贸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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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为该合同提供所有产品，所涉及的所有产品质量、合同的履行

能力及该公司的资信等出现任何问题的都与天传电力无关，国轩公司

仍将按双方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向天传电力付款”。 

依据天传电力与国轩公司的合同约定，合同设备货物由国轩公司

自提，2021年 4 月 30 日国轩公司签收了一期合同 7 套的货物，2021

年 9 月 24 日国轩公司签收了二期合同 8 套的货物。 

天传电力与国轩公司的设备买卖合同金额为 7370.10万元，目前

国轩公司已支付 3241.38万元，尚欠货款 4128.72 万元。 

由于国轩公司付款严重逾期，天传电力依据合同约定，向天水市

麦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4

日立案后，依法进行了审理，审理过程中天传电力从法院得知，该项

目最终实施方是衡宝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衡宝科技”）。 

经法院调查发现，衡宝科技向上海高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高音”，系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）采购设备，上海高音

向国轩公司采购设备，国轩公司向天传电力采购设备，天传电力向上

海荣华采购设备。且查明交易最终买方衡宝科技和最初卖方上海荣华

均受同一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股，二者将本可以直接发生的交易通过

多家公司连续中介，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，而且国轩公司提供

的证据初步反映该储能项目并不存在，极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，应移

送公安机关侦处。天水市麦积区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将该案移

送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侦处，目前公安机关已开始调查相关情况。 

经公司控股股东核查，上海高音于 2020 年 11 月获悉衡宝科技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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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一批储能设备的业务信息。由于上海高音系贸易公司，不具备相

应的资质及生产能力，2021 年 1 月上海高音将该业务信息介绍给天

传电力，并告知天传电力是国轩公司要采购该批储能设备。后上海高

音为了完成业务指标同时也为了获取一些业务利润，也参与了该采购

业务。从 2021 年 10 月起，上海高音不断与衡宝科技沟通付款事宜，

由于衡宝科技的延迟付款，导致上海高音对国轩公司逾期付款，也因

此导致了国轩公司对天传电力逾期付款。衡宝科技与上海高音签订的

采购合同金额为 7580 万元，截止目前，衡宝科技累计向上海高音付

款 4551 万元，尚有 3029万元未支付。上海高音与国轩公司的采购合

同金额为 7480.6515 万元，截止目前，上海高音累计向国轩公司付款

3290 万元，尚有 4190.6515 万元未支付。由于该储能项目由天传电

力具体实施执行，上海高音只针对上下游合同在公司管理制度要求下，

履行了合同条款审核义务，未对该储能项目真实性进行核查。上海高

音与衡宝科技、上海荣华均无关联关系。 

该笔交易为设备买卖合同，合同约定货物由国轩公司自提，国轩

公司签收了货物，并出具了货物签收单，公司也及时履行了合同，符

合合同约定，公司认为该笔交易具备业务实质。 

公司会计人员对该业务根据合同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

—收入》判断，认为天传电力该笔交易中的身份实质为代理人，按照

“净额法”核算对该笔业务确认了收入，确认金额 3,601,637.17 元。

2022 年度公司结合涉诉情况并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后，对该笔应收款

项全额计提减值损失，公司认为会计处理符合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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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公司结合天传电力与国轩公司开展交易的具体过程，说明公

司是否对相关交易的真实性进行了必要的核查、参与核查的人员、执

行的核查程序及结果，并结合公司内部机制运行情况说明内部控制是

否有效。 

回复： 

经公司核查，天传电力在接到项目信息后，对国轩公司的主体资

格（营业执照、三体系、生产及检测设备、产品认证、环评证书、过

往业绩等）、资信能力、信誉程度进行了背景调查，调查后认为国轩

公司属国有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，该项目为

设备买卖业务，且国轩公司还出具了承诺函，因此天传电力未对国轩

公司的上游客户主体资格及整个储能项目情况进行穿透式调查。天传

电力并不知晓该项目的最后买家为衡宝科技，也不知晓上海高音要参

与该项目。 

天传电力在合同签订及履行时，不知晓国轩公司的客户是上海高

音，此情况是在天水市麦积区法院审理后，天传电力才知晓上海高音

与国轩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，前期不存在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的

情形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天传电力依据《工程项目投标管理》《合同管理》

等相关管理制度，开展了项目评审、合同评审、采购招标等程序，且

均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。上述流程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内控管理相关要

求，但该笔业务反映出子公司在对相关业务开展尽职调查等方面存在

相关制度不完善、制度执行不到位的情况，下一步公司将尽快完善相



6 
 

关制度并健全相关内控流程。 

3.请公司全面自查除与国轩公司的涉诉交易外，前期及目前是否

开展与之业务模式类似或者其他无交易实质的业务。如有，请补充披

露相关业务的具体情况及风险，并说明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  

回复： 

经公司全面自查，本次涉及诉讼的储能业务系公司首次承接，最

初公司拟采购储能设备基本元件，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相关系统，并生

产相关电控设备集成后以标准储能系统集装箱交付客户。因为是首个

储能业务订单，公司在系统集成和项目管理方面经验不足，加之项目

工期紧和疫情影响，公司最后采用外购储能集装箱交付用户的方式完

成了该项目，项目为纯设备买卖合同。公司之后再未承接储能业务项

目。 

其他的系统集成项目是涉及与公司主导产品高中低压开关成套

设备、高中低压电器元件、电气传动自动化装置等产品相关的系统集

成业务，公司直接参与购买相关设备、组装并由公司交付给下游客户，

占公司营业收入不超过 5%。 

除与国轩公司的涉诉交易外，前期及目前未开展与之业务模式类

似或者其他无交易实质的业务，也不存在上下游资金闭环的业务。前

期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4.请公司全面梳理目前涉诉情况，审慎评估涉诉款项的回收风险，

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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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复： 

经公司全面梳理，目前公司除已披露的 4 起重大涉诉外，其他涉

诉案件共 18 起（其中：作为原告 17 起，作为被告 1 起），涉诉金额

2911.64万元，均为日常经营业务发生的经济纠纷，其中法院立案未

开庭的 5起，一审尚未判决的 4 起，二审判决胜诉 1 起（作为被告），

判决胜诉并开始执行的 6 起，已执行到位的 2 起，已执行到位资金

351.01 万元。上述诉讼事项涉及的应收账款，公司已审慎考虑可收回

性，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—资产减值》的规定，计提了相应的

减值准备，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公司将在今后的生产经营过程中，持续加强子公司业务风险防控，

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。 

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8日 


